
黄石康赛股份有限公司 2001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黄石康赛股份有限公司 2001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01 年 12月 27日上午在
湖北省黄石市团城山桂林路 1号附楼一楼会议室召开，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
委托代表共 5人，代表股份 66,543,45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66%，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徐伟董事长主持，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顾恺
律师进行了现场见证。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接受资产捐赠的议案  
  属关联交易，除有关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外，同意 27,494,000 股，占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二、购买资产协议  
  属关联交易，除有关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外，同意 41,543,456 股，占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本次大会聘请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顾恺律师出席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确认了
本次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大会人员资格、大会议案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等规定，本次大会的召开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黄石康赛股份有限公司  
                          二 00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黄石康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黄石康赛股份有限公司四届六次董事会会议于 2001 年 12 月 27日在公司会议室召
开。会议由徐伟董事长主持，应出席董事 9人，实际出席董事 9人，部分监事列席了会
议，会议符合法定程序。根据《公司章程》之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天华骏烨功率元器件有限公司出售有关资产的议案  
  同意将公司控股子公司天华骏烨功率元器件有限公司现有的北京市西城区羊皮市
胡同 5号（面积 456.80平方米）、西城区东斜街 2号（面积 113.50 平方米）、西城区甘雨
桥 1号楼 1-2段首层（面积 974.56平方米）、2号楼 1-7单元地下室（面积 913.63平方米）
四处房产及土地使用权，对外出售；同意资产出售的价格以评估价值 8502700.00 元为基
准，以等于或高于评估价的价格出售；授权公司董事长徐伟先生代表公司出席天华骏烨
功率元器件有限公司 2001 年 12月 27日召开的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上述事项行使
全部表决权。  
  二、关于催收及处理公司对第一大股东黄石康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应
收款项的议案  
  截止 2001年 12月 26日，公司应收大股东黄石康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款项 19134 万
元，其中 6875万元系 1998年黄石康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配股资金未实际到资形成，9308
万元系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黄石康赛服饰实业有限公司、黄石康吉服装有限公司历年
来代黄石康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付贷款及贷款利息形成，2373万元系公司历年来代垫黄
石康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职工工资及退休人员工资、医药费、过节物资款及各项费用开
支形成，400万元系公司 1998年代付湖北康赛经贸有限公司购房款形成，178万元系公
司 1999 年代付黄石康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办公室装修形成；应收大股东关联公司湖北
康赛经贸有限公司款项 26150万元、武汉康赛科贸有限公司款项 85万元，主要系公司控



股子公司黄石康赛服饰实业有限公司与关联方交易形成；应收大股东关联公司黄石康赛
服务有限公司款项 152万元，主要系公司历年来代垫黄石康赛服务有限公司职工工资、
医药费、过节物质款及费用开支等形成。  
  对以上应收款项，公司拟采取以下措施收回：  
  1.对大股东配股出资不实部分 6875万元，拟采取定向股本回购方式收回，目前有部
分债权人表示异议，公司正在想办法沟通解决。因此方案还涉及股权冻结及有关主管机
关能否批准等不确定因素，若股本回购方式无法实施，公司将敦促大股东用有关资产置
换解决，该款项预计可在 2002年度解决。  
  2.对大股东剩余应收款项部分，公司一方面将尽可能敦促大股东以货币或实物形式
偿还，另一方面将从以后分红中逐步扣除，预计 3-4年时间收回。  
  3.对大股东关联公司应收款项部分，主要系公司下属子公司与大股东关联方关联交
易形成，公司拟转让下属子公司以减少关联方占用资金，若实施可减少应收款项约 22974
元，该方案预计可在 2002 年度实施。  
  4.对大股东关联方剩余应收款项部分，公司将加大催收力度，敦促关联方尽快以货
币或实物方式偿还。  
  三、关于聘任高管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总经理筱璘先生提名，聘任：  
  吴壮清先生、吴年有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黄石康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0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附简历：  
  吴壮清  男，45岁，大学学历，经济师。曾任职于建设银行珠海市分行。现任黄
石康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吴年有  男，31 岁，大学学历。曾任职于大冶特钢。现任黄石康赛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董事会秘书。 
黄石康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决议公告  
 
  黄石康赛股份有限公司四届六次监事会会议于 2001 年 12 月 27日在公司会议室召
开。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慕永涛先生主持，应到监事 4人，实到监事 4人，会议符合法
定程序。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同意公司四届六次董事会会议作出的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天华骏烨功率元器
件有限公司出售有关资产的议案。公司监事会认为：该资产的出售没有损害公司股东的
利益，有利于改善公司财务状况，有利于公司长远的发展。  
  二、 同意公司四届六次董事会会议作出的关于催收及处理  
  公司对第一大股东黄石康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应收款项的议案，公司
监事会将督促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落实此项议案。  
  特此公告。  
 
                        黄石康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00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关于黄石康赛股份有限公司  
           2001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受黄石康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之委托，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指派
本律师出席公司 2001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
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 2000年修订版）》（以下简称″《规
范意见》″）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2001年 11月 25日，公司召开四届五次董事会会议，定于 2001年 12月 27日召开公
司 2001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在 2001年 11月 27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公告了会议通知。通知中列明了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通
知的方式和内容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于 2001年 12月 27日如期举行，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与通知的
内容相一致。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徐伟先生主持。  
  经审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授权代理人共 5人，代表股份 6654.3456 万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54.66 %。  
  经查验，与会的股东或授权代理人均持有合法有效的资格证明；出席会议的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为公司的在任人员。上述人员均具备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
资格。  
  三、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1.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逐项表决。  
  2.由大会推举的监票人对投票和计票的过程进行监督，并由清点人代表当场公布表
决结果。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下列各项议案：  
  （1）《关于接受资产捐赠的议案》  
  关联股东珠海天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广州恒烨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该
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2749.4 万股，占与会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弃
权票 0股；反对票 0股。  
  （2）关于《购买资产协议》  
  关联股东黄石康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4154.3456万股，占与会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弃权票 0股；反对票 0股。  
  上述议案均为会议通知中所列明的事项，并经与会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
上通过。  
  四、结论意见  
  本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与会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规范意见》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所作出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顾  恺  
                              2001年 12月27日 

 
黄石康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及提示性公告  

 



  一、 2001年 12月 27日，公司 200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
资产捐赠的议案》及《购买资产协议》（有关事项详请参阅 2001年 11月 27日中证报、
上证报及证券时报上的公司公告），公司将尽快办理有关资产交接及过户手续。  
  二、 2001年 12月 27 日，公司四届六次董事会会议及四届六次监事会会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天华骏烨功率元器件有限公司出售有关资产的议案（详情请参阅公
司公告），该交易预计将为公司带来收益 569.93 万元。  
  三、 关于公司今年业绩盈亏情况，根据以上交易的实施情况，如果不出现国家相
关政策、法规的调整和变更，公司董事会预估公司本年度业绩不会出现亏损，最终的业
绩情况需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的数字为准。  
  四、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  
  特此公告。  
 
                          黄石康赛股份有限公司  
                          二 00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黄石康赛股份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天华骏烨功率元器件有限公司出售资产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之有关规定，现将黄石康赛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康赛股份″）之控股子公司天华骏烨功率元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华骏
烨″）出售资产之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 交易概述  
  2001年 12月 27日，天华骏烨与北京佳安房产经营服务公司（以下简称″佳安房产
″）、北京煤联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煤联生″）在北京签署《房屋买
卖协议书》，天华骏烨将所属位于北京市西城区东斜街 2 号、西城区羊皮市胡同 5号、
西城区甘雨桥小区 1号楼 1-2段首层总计面积为 1544.86平方米的房产，以 670万元人民
币价格出售给佳安房产；将所属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甘雨桥小区 2号楼 1-7单元地下室（建
筑面积 913.63 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以人民币 33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北京煤联生。佳
安房产与北京煤联生与康赛股份没有任何关联关系。  
  根据康赛股份《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已经康赛股份四届六次董事会会
议、天华骏烨一届三次董事会会议及天华骏烨 200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康
赛股份四届六次监事会会议也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 交易各方当事人介绍  
  1.天华骏烨：于 2001年 11月 15日在北京注册成立，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住
所为北京市海淀区北洼路西里甲 2号 C106室；公司注册资金 6500 万元；法定代表人古
肇郁。公司经营范围为法律法规未禁止的或经审批可以经营的项目。该公司为康赛股份
之控股子公司，康赛股份持有其 90%的股份。  
  2.佳安房产�是一家从事物业管理经营活动的全民所有制公司，于 1999年在北京注
册成立，住所为北京市西城区赵登禹路甲 60号；注册资金 80万元；法定代表人李志革。
公司主营在北京市范围内的物业管理、房地产方面的信息咨询、房产经营管理服务等。  
  3.北京煤联生�是一家从事网络资讯服务的有限责任公司，于 2001年在北京注册成
立，住所为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 75号 B座 302号；注册资金 60万元；法定代表人赵盈。
公司主要为煤矿领域提供各项信息及咨询服务。  
  佳安房产与北京煤联生与康赛股份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在交易完成后亦不构成任
何关联关系。  



  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甘雨桥小区 2 号楼 1-7 单元地下室：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面积为 913.63 平方米。
该房产帐面原值为人民币 626,596.84 元，已提折旧为人民币 2,349.74元，帐面净值为人
民币 624,247.10 元，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2,196,360.00 元（据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和
评报字第 V101006-1号评估报告）。该房产不存在担保、抵押、质押及其他限制性条件，
也不存在诉讼、仲裁、司法强制执行或其他重大争议事项。  
  2. 甘雨桥小区 1号楼 1-2段首层：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面积为 974.56 平方米。该房
产帐面原值为人民币 803,821.05 元，已提折旧为人民币 3,014.33 元，帐面净值为人民币
800,806.72元，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4,046,370.00元（据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和评报
字第 V101006-2号评估报告）。该房产不存在担保、抵押、质押及其他限制性条件，也不
存在诉讼、仲裁、司法强制执行或其他重大争议事项。  
  3.羊皮市胡同 5号：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面积为 456.80平方米。该房产帐面原值为
人民币 503,322.18 元，已提折旧为人民币 1,887.46  元，帐面净值为人民币 501,434.72
元，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1,827,650.00 元（据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和评报字第
V101006-3号评估报告）。该房产不存在担保、抵押、质押及其他限制性条件，也不存在
诉讼、仲裁、司法强制执行或其他重大争议事项。  
  4.东斜街 2号�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面积为 113.50平方米。该房产帐面原值为人民
币 66,259.93元，已提折旧为人民币 248.47 元，帐面净值为人民币 66,011.46元，评估价值
为人民币 432,320.00 元（据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和评报字第 V101006-4 号评估报
告）。该房产不存在担保、抵押、质押及其他限制性条件，也不存在诉讼、仲裁、司法
强制执行或其他重大争议事项。  
  以上房产均经北京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评估，该所具有证券从业资格，评估
基准日为 2001年 11月 15日，评估方法为市场比较法。上述资产评估前后价值列示如下：  
   房产名称    评估前帐面价值    评估价值  
          （单位：人民币元）  （单位：人民币元）  
  甘雨桥小区 2号    624,247.10      2,196,360.00  
  楼 1-7单元地下室  
  甘雨桥小区 1号    800,806.72      4,046,370.00  
  楼 1-2段首层  
  羊皮市胡同 5号    501,434.72      1,827,650.00  
  东斜街 2号       66,011.46       432,320.00  
  增值原因�该四处房产为天华电器有限公司股东整体收购北京整流器厂所得资产
之一部分，原用途是托儿所、招待所、小旅馆等，故帐面原值很低。评估公司是以土地
最佳使用原则为前提将该四处房产按住宅用途评估，故出现较大增值。  
  四、 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交易合同Ⅰ  
  甲方：天华骏烨功率元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北京佳安房产经营服务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甲方将位于西城区东斜街 2号建筑面积 113.5 平方米、西城区羊皮市胡同 5 号建筑
面积 456.8 平方米、西城区甘雨桥小区 1号楼Ⅰ、Ⅱ段首层建筑面积 974.56平方米房屋
的所有权出售给乙方，达成协议如下�  
  1. 甲方将上述地点的房屋产权出售给乙方所有。  
  2. 房屋售价为�陆佰柒拾万元整  
  付款方式如下：乙方在取得西城区房地局交易所签发的产权登记书（契约）当天（即



法律上承认乙方的房屋所有权时），乙方向甲方一次性付清全款。  
  3.甲方在乙方付清房价款后，需将房屋的水、电、供暖费、煤气费等各项费用与有
关部门结清，并即时将房屋腾空，交付乙方。  
  4.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商订。  
  5.本协议壹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二）交易合同Ⅱ  
  甲方：天华骏烨功率元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北京煤联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甲方将位于西城区甘雨桥小区 2号楼 1-7单元地下室建筑面积 913.63平方米房屋的
所有权出售给乙方，达成协议如下：  
  1. 甲方将上述地点的房屋所有权出售给乙方所有。  
  2. 房屋售价为：叁佰叁拾万元整。  
  付款方式如下：乙方在取得西城区房地局交易所签发的产权登记书（契约）当天（即
法律上承认乙方的房屋所有权时），乙方向甲方一次性付清全款。  
  3. 甲方在乙方付清房价款后，需将房屋的水、电、供暖费、煤气费等各项费用与有
关部门结清，并即时将房屋腾空，空付乙方。  
  4. 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商订。  
  5. 本协议壹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本次两项房屋买卖交易的定价政策均为买卖双方根据双方自愿原则以市场价成交。
帐面价值与评估价值差距之原因为：该四处房产为天华电器有限公司股东整体收购北京
整流器厂所得资产之一部分，原用途是托儿所、招待所、小旅馆等，故帐面原值很低。
评估公司是以土地最佳使用原则为前提将该四处房产按住宅用途评估，故出现较大增
值。评估价值与成交价格差距之原因是买卖双方根据自愿原则，考虑到北京房地产未来
增值之因素，因而以高于评估价值的价格成交。  
  五、 涉及本次资产出售的其他事宜说明  
     此次二项资产出售仅为单纯的市场买卖行为，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
债务重组、债务转移等有关事宜，也不涉及关联交易、同业竞争等其他有关事宜。  
  六、 本次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出售资产的目的是为了剥离非经营性资产，增加流动资金以利于公司开展主营
业务活动。此次二项出售资产交易预计可为天华骏烨带来收益约 633.25 万元， 为康赛
股份带来收益约 569.93万元。由于此次交易收回的全部是现金，有利于增加公司的流动
资金，集中资金和人力优势搞好主营业务，同时有利于康赛股份今年的扭亏及以后盈利
能力的提升。  
  七、 备查文件目录  
  1. 黄石康赛股份有限公司四届六次董事会决议  
  2. 黄石康赛股份有限公司四届六次监事会决议  
  3. 天华骏烨功率元器件有限公司一届三次董事会决议  
  4. 天华骏烨功率元器件有限公司 200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5. 北京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评估报告  
  6. 天华骏烨与佳安房产之《房屋买卖协议》  
  7. 天华骏烨与北京煤联生之《房屋买卖协议》  
 
                          天华骏烨功率元器件有限公司  
                          二 00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